

关于《大兴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
（2026年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2026年3月12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，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，施行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原有生态环境相关法律同步废止。
为做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实施衔接，保障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、与上位法统一，需对2023年11月15日印发实施的《大兴区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（2023年修订）》（京兴政发〔2023〕23号，下称《应急预案》）中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相关表述予以修订，确保文件合法合规。 
二、修订工作过程
为做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实施衔接工作，保障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、与上位法统一，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开展修订草案起草工作，按简化程序开展公众意见征集，汇总意见并完善后形成《应急预案》。拟按程序报送至区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核，提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
三、主要修订主要内容
1.原表述：积极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〉办法》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修订为：积极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《北京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〉办法》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。
修订理由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将于2026年8月15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施行后同步废止，原表述引用已废止法律，存在上位法适用冲突。本次修订仅删除相关法律依据表述，消除法条适用矛盾，
2.原表述：根据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633—2012）分级方法，按照生态环境部及北京市预警启动标准有关规定，将空气重污染预警分为3个级别，由轻到重依次为黄色预警、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。
修订为：按照生态环境部及北京市预警启动标准有关规定，将空气重污染预警分为3个级别，由轻到重依次为黄色预警、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。
修订理由：《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）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（HJ633—2012）已于2026年3月1日废止。
3.更新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及办公室成员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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